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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
机构条款及行政管理

第二十条：联合委员会
1.�各方�hereby�建立�一个�联合委员会，由�各方的�代表�组成。该委员会�应�

由�各方�部长级�代表�或�其�指定代表�共同主持。

2.�该委员会�应：
(a)�监督�本协议�的实施；�(b)�审查�本协议�的一般运作；�(c)�监督�本协

议�的进一步细化；�(d)�考虑�方式�以进一步�加强�贸易关系；�(e)�监督�根据本
协议�建立�的所有�委员会、分委员会、工作组�和其他机构�的�工作包括�附件
20-A�中列出的那些；�(f)�不损害�第二十一章（争端解决）授予的�权利，努
力�解决�可能出现的�关于�本协议�解释�或�适用�的�争端；以及�(g)�考虑�任何
可能�影响�本协议�运作的�其他事项。

3.�委员会可以：
(a)�制定关于本协议的解释性决定，该决定对根据第21.6条（小组的设立）
设立争端解决小组以及对根据第八章B节（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设立
的法庭具有约束力；�(b)�寻求非政府人士的建议；�(c)�在作为方履行其职
能时采取任何其他行动，各方可以同意；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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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考虑对本协议下的权利和义务以及附件1-A（多边环境协定）的修订或
修改；�(e)�确定将支付给争端解决小组成员的报酬和费用；以及�(f)�制定其
自身的议事规则。

4.�第3款(d)所述修订需待任何一方完成必要的国内法律程序后方可生效。

5.�委员会可以设立委员会、分委员会、工作组或其他机构。除本协议另有规定外，
委员会、分委员会、工作组和其他机构应依据委员会批准的授权开展工作。

6.�委员会的决定和建议应由协商一致作出。

7.�委员会每年应召开一次会议，或应任何一方书面请求召开。除非双方另有约定，
委员会会议应在每一方的领土上交替举行，或通过任何可用的技术手段举行。

8.�各方应将对委员会会议或依据本协议设立的机构进行的会议所交换的机密信息，
与提供该信息的方相同地对待。

第20.2条：协议协调员
1.�每一方应任命一名协议协调员（以下简称“协调员”），并在本协议生效后

60天内通知另一方。

2.�协调员应：
(a)�协调根据本协议设立的各委员会、分委员会、工作组和其他机构的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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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向委员会建议设立其他委员会、分委员会、工作组和其他机构，以协
助委员会；�(c)�在适当情况下，跟进委员会做出的任何决定；�(d)�接收根
据本协议提供的通知和信息，并在必要时促进各方就本协议所涵盖事项的
沟通；以及�(e)�考虑受委员会授权影响的可能影响本协议运作的其他事项。

3.�协调员应根据需要随时开会。
4.�任何一方均可随时书面请求召集协调员特别会议。会议应在收到请求之日
起30天内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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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0-A

委员会、分委员会、工作组和其他机构

1.�设立的委员会是：
(a)�商品贸易委员会；(b)�原产地规则和海关委员会；(c)�卫生与植物
卫生措施委员会；(d)�与标准相关的措施委员会；(e)�贸易救济委员
会；(f)�金融服务委员会；(g)�政府采购委员会；(h)�知识产权委员会；
以及(i)�朝鲜半岛出口加工区委员会；

2.�设立的分委员会是：
(a)�林产品贸易分委员会；以及(b)�汽车商品贸易分
委员会；

3.�工作组，可根据一方的要求设立，是：与建筑材料及相关组件相关的与标准相
关的措施工作组；

4.�其他机构设立的是：
(a)�环境事务委员会；以及�(b)�劳工部长
委员会。



20-5

附件20-B

朝鲜半岛出口加工区委员会

1.�认识到韩国的宪法授权和安全利益，以及加拿大相应的利益，以及双方促
进朝鲜半岛和平与繁荣的承诺，以及朝韩经济合作对该目标的重要性，双方特此
设立朝鲜半岛出口加工区委员会。该委员会应审查朝鲜半岛的条件是否适合通过
建立和发展对外加工区进一步发展经济。

2.�委员会应由各方的官员组成。委员会应在本协议生效之日起一年内举行会议，
并在之后至少每年举行一次会议，或经各方协商一致的时间举行会议。

3.�委员会应确定可能被指定为对外加工区的地理区域。委员会应确定任何此类对
外加工区是否已满足委员会建立的标准。委员会还应为对外加工区的地理区域内
可添加的原始最终商品总投入价值设定最高限额。


